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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王香香）3 月 15 日，自
治区人民检察院组织召开预防和惩治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联席会议，区检察院、区教育厅、
区公安厅等八家单位签订了《关于切实落实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承诺书》，
通报了全区检察机关近三年来办理的涉校园
案件及相关情况。会上，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向自治区教育厅送达了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校
园保护的《检察建议书》。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千家万户的
幸福安宁，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建立强
制报告制度，形成源头预防、及时发现、高效
应急、依法惩处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对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
义。2021 年 6 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出台，强制报告制度正式上升为

国家法律制度。
区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米

玛次仁介绍，为切实保障我区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建立完善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
司法“六位一 体”的社会化综合保护体系和权
益保障机制，区检察院、区教育厅、区公安厅、
区民政厅、区司法厅、区卫健会、团区委、区妇
联八家单位签订《关于切实落实侵害未成年
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承诺书》，标志着我区
未成年人“六大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将为
我区未成年人提供更加全面的保护。

《承诺书》中指出，要高度重视侵害未成
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落实工作，结合强制
报告进学校、进医院、进社区等活动，督促对
未成年人负有教育、看护、医疗、救助、监护等
特殊职责的人员，其他密切接触未成年人条

件的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
织中负有报告义务的人员，充分了解并积极
履行报告义务。同时，建立强制报告线索的
发现流转机制，将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
组织履行报告义务情况纳入监督检查范围，
加强信息共享，定期通报强制报告制度落实
情况。对负有报告义务的单位及工作人员未
履行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由行政主管
机关或其所在单位依法对相关责任人员给予
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区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卢胜华在交
流发言时说到：“学校是保护未成年人的重要
阵地，教育系统将高度重视强制报告制度落
实，创新法治教育形式，加强普法教育，切实
提高青少年的法治意识，共同为保护青少年
撑起一片蓝天。”

本报桑日电（记者 张宇）一年之计在于春，
随着气温回升，桑日县进入春耕春播农忙时节。
连日来，桑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主动将警力移到
春耕春播最前沿，切实做好交通管理服务工作，
全力为春耕春播交通安全保驾护航。

宣传警示两同步。交警大队民辅警深入田
间地头，开展安全知识讲座、发放安全警示宣传
册，提醒群众在春耕春播期间安全驾驶农用机
车，增强群众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全力保障春耕
春播安全顺利进行。

“亮尾行动”护平安。针对农用机车普遍缺
少反光标识，夜间行驶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的情
况，交警大队集中开展春播护农“亮尾行动”，在
各重点公路流动巡逻、设卡检查，严格排查车辆
尾灯残损、车身反光标识缺失的车辆，并为其粘
贴反光标识，保障春播车辆夜间行车安全。

两违整治见成效。根据辖区道路交通运输、
务工农忙出行规律特点，交警大队以面包车、客
运车辆、轻型货车、三轮车等为重点排查对象，以

通往田地、养殖场、厂区工地的主要通道为重点
排查路段，以“一早”“一晚”为重点排查时段，科
学调整勤务部署，依托临时执勤点，加强流动巡
查，全力打击无证、超员、酒驾醉驾、客货混装等
交通违法行为，及时消除动态违法隐患。

道路安全严管控。按照道路交通事故预防
“减量控大”目标，对过往危化品运输车、重型货
车做到逢车必查，严查“三超一疲劳”、不按规定
道路行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同时，执勤民辅
警加强对驾驶人进行安全宣传教育，督促驾驶人
加强车辆出行前的安全状况检查，杜绝问题车、

“带病”车上路行驶。
一盔一带常行动。随着春耕春播逐步展开，

群众使用电瓶车、摩托车出行的频率日益增多。
交警大队加强重点路段执勤力度，通过面对面宣
传的方式，向群众详细讲解酒驾、醉驾、电动车、
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机动车不系安全带等交
通违法行为的危害和后果，引导大家遵守交通法
律法规，强化安全文明出行的思想自觉。

本报那曲电（记 者 万靖
通讯员 肖晓燕）为进一步营造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 的 平 安 建 设 良 好 氛 围 ，今
日，比如县平安办组织县委宣
传 部 、统 战 部 ，县 公 安 局 、法
院、检察院、疾控中心、医保局
等 20 余 家 平 安 建 设（综 治 工
作）成员单位参加“三月综治
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

此 次 宣 传 活 动 通 过 悬 挂
横幅、张贴标语、发放宣传品、
设立宣传点、入户宣讲、集中
宣讲等多种方式，向群众耐心
细 致 地 讲 解 了 党 的 惠 民 利 民
政策、法律法规、民族团结教
育、医疗卫生等政策，深入宣
传《反有组织犯罪法》《西藏自
治 区 见 义 勇 为 人 员 表 彰 奖 励
和权益保障条例》《西藏自治
区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模 范 区 创 建
条例》、国家反诈中心 APP 和
防 范 电 信 网 络 诈 骗 等 与 群 众
生 产 生 活 息 息 相 关 的 一 系 列
法规条例，活动期间共悬挂横
幅 17 条，发放宣传材料 1000
余份，受教育群众 1200 余人。

据悉，全县各乡镇也同步
设立宣传点开展宣传。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汪纯）近日，日喀则市桑
珠孜区总工会对 2011 年以来因公牺牲的 3 户民
警家庭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更好地发挥桑珠孜
区总工会在服务保障职工方面的作用，切实让干
部职工感受到桑珠孜区委、区政府和工会组织的
关怀和温暖。

活动中，桑珠孜区总工会联合区公安局走访
因公牺牲民警家庭，深切表达了对因公牺牲民警的
缅怀之情，悉心询问了因公牺牲民警家属、子女的
生活、工作和身体状况，叮嘱家属们一定要保重身
体、培养好下一代，并为每个家庭送去慰问金。

和平时期，公安队伍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
一支队伍。桑珠孜区 3 名 2011 年以来因公牺牲
民警是公安队伍的优秀代表，是可歌可泣、感人至
深的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他们忠诚履职尽责、顽
强拼搏奋斗，有力确保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
持续稳定，充分展现了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警察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

下一步，桑珠孜区总工会将强化工会系统多
层次、常态化帮扶送温暖工作，在公安民警因公牺
牲、因公伤残时，及时了解情况，及时慰问帮扶。

比如县组织开展“三月综治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

图为民警为过往群众宣讲。
本报记者 万靖 本报通讯员 肖晓燕

桑日县公安局全力护航春耕春播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汪纯 通讯员 次仁卓玛）
为全面落实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部署要求，严
肃干部任前程序，促进拟任命人员学法、守法、依
法办事，3 月 17 日，南木林县人大常委会对县十四
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拟任职干部进行任前法
律知识考试。县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巡视考
场。县政府有关部门、县监察委员会和县法院拟
任职人员共 15 人参加此次考试。

考试严格按照法定程序组织进行。考前，县
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向拟任命人员强调了考试
意义，严明了考试纪律。

考 试 采 取 闭 卷 形 式 ，100 分 满 分 ，60 分 及
格。试卷内容涵盖《宪法》《监察法》《代表法》《监
督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涉及了党的基本理论知
识、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应知应会知识，主要侧重对
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检验，考察其法律意识及运
用法律知识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南木林县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对新任领导干部进行法律知识考试，是南木林县
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工作的重要举措，是进一步深
入开展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的具体体现。通过
以考促学的方式，进一步推动了拟任领导干部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增强了自觉接受人
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意识。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总工会

慰问因公牺牲公安民警家属

南木林县人大常委会

组 织 新 任 命 人 员

任 前 法 律 考 试

图为桑日县民警在检查辖区过往车辆。 本报记者 张宇 摄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组织召开预防和惩治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联席会议


